附件1

珠海市河流型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扶持激励资金考核办法
为做好我市河流型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扶持激励资金的考核工作，参照省有关生态指标考核体系，结合我市实际，制定如下考核办法：

一、考核细则

	序号
	考核项目
	考核部门
	分值
	备注

	1
	扶持激励资金使用情况
	市财政局
	10
	扶持激励资金规范管理（斗门区政府按照本方案及其制定的区级扶持激励资金管理办法依规依流程使用扶持激励资金，并在次年3月前将资金使用具体情况报市级部门，由财政部门进行评分，其中：发现超范围使用扶持激励资金的，一票否决，当年激励性部分全部取消；资金支出进度低于90%的，扣5分；低于70%的，扣10分）。

	2
	属地政府饮用水水源地日常巡查情况
	市水务局
	15
	①斗门区政府未定期开展饮用水水源地巡查工作的，扣10分；

②发现存在破坏水安全或污染水源行为未及时上报，扣5分。

	3
	全国重要饮用水水源地安全保障达标建设情况
	
	15
	①被水利部、省水利厅检查通报发现问题一个扣3分，扣完为止；
②被市级检查通报发现问题一个扣2分，扣完为止；

	4
	制定斗门区饮用水水源地突发污染事件应急预案
	市生态

环境局
	10
	①应急预案制定情况。已制定应急预案，得5分，否则扣10分；
②保障措施和物资落实情况。保障措施和物资得到落实，得5分，否则不得分。

	5
	河流型饮用水水源水质达标情况
	
	30
	作为考核评价的依据定期对饮用水水源地水质情况实行监测、评价；每一个河流型饮用水水源水质不达标的，扣6分。

	6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发生重大污染事件
	
	20
	按照《珠海市集中式地表水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事件分类标准，未发生特别重大（I 级）、重大（II 级）得20分；否则，一票否决，当年激励性资金部分全部取消）

	总　　分
	100
	


二、考核结果应用

激励性考核资金＝（年筹集数-扶持性资金7500万元）×考核得分合计数/100。



